
江苏同创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付款申请单

部门： 财务室 日期： 2024.04.12

收款单位 江苏迈图律师事务所 付款方式 转账

开户行 建行苏州分行营业部 银行账号 32250198823600000312

用途 法律顾问费（2024.4.8-2025.4.7）

付款金额（小写） 18000.00 （大写）人民币 壹万捌仟元整

备注

批准： 黄振旭 经理审核：黄耀平 财务审核：姜旭 申请人：姜旭


